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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食药监函〔2016〕133号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对省十一届政协四次会议
第280号提案答复的函

冯振斌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我省中药材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建议》（第280号）收悉。现答复如下：

建议中对于我省中药材流通现状分析清晰、定位准确,一直以来，受国家对于建设中药材专业市场的政策和市场本身管理机制落后、设施设备简陋、营运水平低下等因素影响，我省唯一的获得国家认可的万寿路中药材市场一直处于滞后发展状态；各地市自发形成的中药材交易市场，由于得不到合法认可，难以形成规模，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致使中药材交易市场不能形成竞争优势。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规范的中药材交易流通标准以及相关追溯体系建设，无法确保全部中药材流通过程中质量安全。以上众多原因，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我省中医药产业发展。

为推动我省中药材产业发展，规范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秩序，我局从2013年起就着手谋划解决中药材专业市场发展规划问题。由胡小平局长带队赴安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在此基础上，2014年初我局向省政府提出“面向全国遴选中药材专业市场建设企业，利用2-3年时间建设一个规范、高效、具有现代化管理模式的中药材专业市场”的建设思路，得到省政府同意。按照省政府就中药材专业市场建设有关批示精神，我局面向社会发布建设公告，并牵头成立陕西省中药材专业市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省发改委、商务厅、工商局、科技厅等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草拟了《陕西省中药材专业市场建设企业遴选办法》和《陕西省中药材专业市场建设标准》，计划用2-3年时间，建设一个规范、高效、具有现代化管理模式的中药材专业市场，建成后能够满足年销售额50亿元以上、营业场所面积不小于10000平方米、集中仓储面积不小于5000平方米等要求，同时实现质检、仓储、销售为一体的功能需求，成为立足陕西、辐射西北、面向全国的新型中药材专业市场。

但是，在遴选企业过程中，一些现实矛盾阻碍了工作继续推进，经商议，建设陕西省中药材专业市场工作由西安市政府组织实施。

下一步，我局仍将积极推动中药材产业发展。一是通过开展中药材专业市场建设工作，充分认可了天士力、修正药业等集团提出的中药材产业园区发展思路。集中药材种植、研发、生产和销售等为一体的中药材产业园区，具有产业集群和区位优势、可持续发展性强、中药材质量可控、形成产业链条等特点，我们将协调有关部门在我省积极推广。二是我局出台了《陕西省中药材、中药饮片专营企业验收标准》，积极鼓励筹建中药材、中药饮片专营企业，确保中药材、中药饮片市场流通供应。目前，西安、渭南蒲城、宝鸡、咸阳等地都已成立了中药材、中药饮片专营企业。三是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建议，破除原有17家中药材专业市场限制，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设规范、高效、具有现代化管理模式的中药材专业市场。同时，我局将积极开展对中药材专业市场和中药材、中药饮片流通环节的监督检查，确保中药材、中药饮片质量安全。
再次感谢您及其他代表对我省药品安全工作的关心与支持，希望继续对我们的工作加以监督指导，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6年4月29日

（联系人：冯卫华，电话：029-62288058）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抄送：省政协提案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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